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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孕意为“女性接受他人委托，用人工生育方式

为委托方生育孩子的行为”(王阳)。从 1985年全球

第一例代孕女性成功怀孕并分娩的消息传入中国伊

始，有关代孕的问题形成了持续性的讨论。2021年
初，某影视演员代孕弃养事件曝光将这一问题推向

了风口浪尖。与代孕相关的讨论涉及范围广泛，最

核心的是合法化问题。该问题的讨论并非指向现行

法律，而是法律在宏观层面应该如何设计的问题。

既有的讨论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立场：一方认

为代孕应合法化(包含部分、选择性合法化)；另一方

认为代孕不应合法化。基于对当前研究文献的梳理

发现，前者的声音多有压过后者的趋势。

与更多主张合法化的声音不同，本文坚持立法

全面禁止代孕。鉴于对利他性代孕的批驳需要不同

的分析路径，有待另文研究，本文讨论的是商业代

孕。基于不同视角得出的反代孕合法化理由不同，

考虑到该议题渗透着女性意识和如何看待女性身体

的哲学思维，本文坚持的是女性视角。既有的研究

不乏此类探讨，它们大多从工具化和生育劳动剥削

两方面揭示代孕对女性的不友好。从更深层角度

看，这反映的是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种分析路

径。事实上，代孕既涉及女权主义对父权制的谴责，

又涵盖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相关议题，单从任一角度

都无法全面揭示代孕女性的不利处境。为此，本文

采用综合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具——社

会主义女权主义。

一、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缘起与发展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是在美国民权运动中批判激

进女权组织的基础上形成的女权流派。20世纪 60
年代，很多女学生为响应民权运动的号召加入女权

组织。在参与过程中，她们发现这些组织充斥着男

权色彩，开始提出女性在新左翼团体中的地位问题，

并构建自己的组织。这些组织转向社会主义，一方

面，赞同女权主义的核心主张，承认父权压迫的现实

性；另一方面，吸收马克思主义的智识成果，认为女

性同样处于受资本主义剥削和阶级压迫的情境中。

在综合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洞见的基础上，这些

组织提出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这一概念。

与组织及其实践相比，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理论

的出现较晚。与之相关的经典著作出现于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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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间，而这时社会主义女权组织已在多方压力

的作用下消失殆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产生深受

英国和加拿大女权主义理论家希拉·罗博瑟姆(Shei⁃
la Rowbotham)、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和玛格

丽特·本斯顿(Margaret Benston)等人著述的影响。她

们试图在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之间找到恰当的结

合点，认为综合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是形成具有

凝聚力的女权主义政治理论的必由之路。由此形成

的女权主义政治理论，便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

概言之，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是在坚持马克思主

义和女权主义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理论综合体①，

具体体现在海蒂·哈特曼 (Heidi I. Hartmann)、阿莉

森·贾格尔(Alison M. Jaggar)、齐拉·艾森斯坦(Zillah
Eisenstein)等理论家的著述中。考虑到与研究主题

的相关性，本文将基于哈特曼的双系统理论、贾格尔

的异化理论、艾森斯坦的性别阶级压迫理论来揭示

代孕女性的消极处境，以为反代孕合法化提供理论

支撑。代孕女性同时面临父权制的压迫和资本主义

的剥削，由此导致自身异化，其不仅被定性为生育工

具，还与母亲的身份疏离了。更进一步讲，代孕的出

现是女性群体内部阶级分化的结果，反过来则会固

化代孕女性的低等级性，维持她们被压迫、剥削和异

化的处境。

二、代孕女性遭遇的双重不利

双系统理论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最主要的贡献

之一。它主张“尽管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

义都并非处于一个平等的层面上，但二者对于理解

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处境都是必要的”(Hart⁃
mann，p.1)，只有双重分析才能全面理解它们的相互

关系，带来一个男女真正平等的社会。最早提出该

理论的是哈特曼，她指出“只瞄准资本主义压迫关系

的斗争将会失败，因其忽视了资本主义压迫关系潜

在地支持父权关系，父权分析必不可少”(Ibid.，
p.24)。对代孕问题的分析亦如此，虽然仅从女权主

义提出的父权制压迫和马克思主义强调的资本主义

剥削的角度展开探讨均有缺陷，但它们都从各自的

领域出发作出了重要的智识贡献，二者并用才足以

全方位呈现出代孕女性的不利处境。

(一)父权制下代孕女性受到的压迫

父权制出现于原始公社末期，特征是男人在经

济上和氏族公社中均占据统治地位，直观地表现为

梅因在阐释古代法时提出的重在调整父子关系的

“家父权”(Patria Potestas)。(参见梅因，第 77—78页)
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权主义意义上的“父权制”

(partriarchy)阐释开始出现。早期的父权制局限于家

庭私领域中，多表现为丈夫对妻子的控制。随着社

会发展，父权制的内涵得到扩张，逐渐跳出家庭私领

域的限制，抛开夫妻关系的基调，演变为“使男性统

治女性成为可能的社会权力关系的总和”(转引自上

野千鹤子，第 46页)。在这里，父权制的作用范围延

伸到公领域。女性即使不再直接受特定男性的统

治，还是会从属于男性统治下的总体文化。为区分

二者，本文将前者称为“传统父权制”，把后者叫作

“社会父权制”。尽管程度和表现形式不同，二者均

对代孕女性造成了压迫。

传统父权制对代孕女性的压迫主要体现在两种

情形中。一是丈夫要求或强迫下的代孕。子宫是女

性身体的组成部分，不代表她们实际“所有”子宫。

父权文化一直试图控制作为再生产手段的子宫。“在

前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满足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女

人总是被迫生育更多的孩子；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当

女人所生孩子成为家庭的经济负担而非经济利益来

源时，女人就被迫去做节育。”(虞晖，第117页)如今，

尽管形式发生了变化，但这种控制没有彻底消失。

女权主义者注意到这一点，她们认为代孕引起了同

样的恐慌，即女性身体被男人为自身目的所控制，

“一些女性可能被迫接受代孕，以缓解家庭经济压

力”(Lieber，p.215)。在这类实例中，生育控制首先发

生在家庭中。代孕所得的最终受益者虽不限于丈

夫，但拥有实质决定权的是他们。二是即便不是出

于强迫，但在女性固有的爱之伦理的作用下，丈夫实

际掌握了妻子代孕所获报酬。现实中，确实有很多

女性是为金钱而自愿代孕，但她们敢这样做并非源

于独立、自主及其他意识觉醒因素的推动，而仅是受

到作为母亲和妻子之于家庭的巨大情感与道德力量

的驱使。在将报酬交予丈夫后，无论是用于家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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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还是出于其他目的的使用，代孕女性对代孕所得

都丧失了实质性支配权。

社会父权制对代孕女性的压迫更广泛且隐秘。

那种认为代孕女性“自身作为职业或给予者，与其他

服务业并无二致”(陈妍静，第26页)的观点是经不住

拷问的。表面上，代孕确实具有成为一种职业的许

多属性，实际却是歧视女性的实践和性别不公正的

产物。一方面，女性选择代孕多是在就业性别歧视

的环境中从事其他职业不能的无奈之举。现实中，

虽然对性别中立的强调将养家糊口重担的一部分分

派给女性，这将她们推入有偿劳动力市场。但女性

在有偿劳动力市场中面临的边缘化、底层化、低酬化

等不利处境，迫使她们走进代孕工厂。另一方面，将

代孕作为专属于女性的职业反映的是女性作为生育

者的刻板印象，构成劳动性别隔离。如果从事其他

类型的工作和代孕机会相当，在女性拥有实质性自

由的基础上将代孕职业化确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在不满足这一要求的情况下，将代孕与其他职业

等同起来体现的则是社会父权制的基础——“男性

对女性劳动力的统治”(上野千鹤子，第46页)。
社会父权制还体现在倡导者提出的，代孕有助

于不孕夫妻生育权的实现、提高出生率、缓解老龄化

等理由中。初衷如此，结果则没有他们描述的那般

美好。在商业代孕的语境下，这些理由可能演变为

变种的社会父权制，与传统父权制以“为她好”为名

控制女性的生育相类似，其正当化代孕的正是“合

理”二字，并主要通过如下两种话语论证表现出来。

一方面，代孕生育的权利主张中蕴含对代孕女

性的压迫。不是任何权利主张都能转化为权利，满

足善的要求是实现转化的前提。起初，“在获得善观

念的过程中，我们受相同的偶然性影响，这种偶然性

使我们排除了我们关于性别和阶层的知识”(桑德

尔，第187页)。但在当下，善观念理应将女性的固有

利益囊括在内。支持者指出，代孕作为“实现不孕者

(包括不能和不宜怀孕者)生育权的一种方式，只要不

对他人造成伤害，社会便无权阻止”(刘碧波，第 116
页)。其中“不对他人造成伤害”反映的是代孕生育

符合善要求的父权主义预设。这种预设或忽视代孕

女性的消极处境，或用极具男性气质的理论来证成

消极处境的虚构性。依此贫困的善理论证成代孕生

育权，将造成对代孕女性的压迫。另一方面，对代孕

女性的压迫体现在功利主义正义观的运用中。在这

种正义观中，为寻求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少数人的牺

牲是正义的。故若代孕能实现社会公正，给代孕女

性造成的不正义就是合理的。由此形成的代孕生育

权证成逻辑中，暗含集体理性对女性的宰制。这种

扭曲的正义观未正视代孕女性固有利益具有的初步

优先性，亦是变相的压迫。

(二)资本主义对代孕女性的剥削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包含两种：“一方面是生活

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须的工具的生

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恩格

斯，1884年第一版序言，第 4页)依此，女性的生育劳

动同创造生产资料的劳动有了可比性。同样，马克

思的劳动剥削理论亦可适用于生育问题的分析。剥

削是指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将生产资料

与劳动者结合起来，无偿占有缺少生产资料的人的

剩余价值。表面上，资本主义剥削是在自愿买卖或

平等交换的托词下进行的，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

造的剩余价值则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资本家一

般会给工人支付工资。如此看来，“工人出卖的好像

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工资也好像不是劳动力的价

值或价格而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李连芳，第 30
页)。这是资本主义营造的幻象，它使剥削更具隐蔽

性。依此可以审视资本主义通过代孕对女性生育劳

动的剥削逻辑。

从客观层面讲，正如工资给付掩盖了资本家对

工人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代孕有偿化似乎证成了

这种交易的正当性。支持者认为，代孕本质上是女

性出卖自身生育劳动，她们可以获得报酬，剥削也就

无从产生。相反，“代孕为处于极度贫困中的女性提

供了一条在无需——至少在理论上——出卖身体或

孩子的情况下，可以获得利益的、具有诱惑力的路

径”(Stehr，p.260)。当下资本家已经构建起来的具有

规模性和结构性的全球代孕产业链恰恰是依照上述

逻辑展开的。而且，就主观而言，仅在女性并非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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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时，剥削才发生。如果代孕决定的作出出于自

愿，剥削存在的基础便消解了。但是，拨开迷雾可以

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第一，有偿无法改变资本主义对代孕女性剥削

的实质。资本以增殖为核心，“如果有 10%的利润，

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 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

来；有 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 100%的利

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马克思，2004年，第

829页)。在很多时候，代孕确实是有偿的，但这些报

酬不能反映代孕女性生育劳动的全部价值。现实

中，代孕的整个过程通常都是在中间商的安排下完

成的。这挤压了代孕女性的议价空间，导致大部分

收益被中间商收入囊中。根据曾是代孕中介的中国

受访者透露，每笔交易都能产生 30%—60%的利

润。以150万元代孕费为例，代孕女性拿到的最多不

过 15万—20万元。(参见王阳)可见，中间商获得巨

额利润的背后隐藏的是对代孕女性赤裸裸的剥削。

第二，自愿不代表以“知情同意”与“拒绝”为核

心的自主，更不意味着不存在剥削。血汗工厂中的

女工、童工、低薪的工人，他们大多也是自愿从事相

关工作的，能否就得出不存在劳动剥削的结论呢？

代孕在表面上是你情我愿的，但对贫穷女性而言，这

是没有选择的事情。她们在和贫穷作斗争时，通常

只有卖淫和代孕两种选择。(see Lieber，p.214)资本

主义对代孕女性剥削的基础有二：一是代孕女性缺

乏对代孕行为的真实“理解”。即便她们能从其他代

孕女性口中听到有关代孕的只言片语，但“没有任何

两位女性经历过完全相同的怀孕过程”(Dodds &
Jones，pp.8-9)。考虑到每个人身心的差异性，代孕女

性很难就代孕对自身的影响形成精确的认识。二是

女性代孕决定的作出受到了控制性因素的影响，她们

的表意往往并非出于真意。在生活的重压下，真正的

选择权对她们而言只是奢侈品。以贫穷和急需为靶

子，在女性对代孕缺乏真实理解的情况下将她们引进

代孕工厂，是资本主义的惯用手法。因此，无论附上何

等美化的语词都无法掩盖代孕中蕴含的剥削本质。

三、代孕女性的异化

父权制压迫和资本主义剥削的综合作用将会导

致代孕女性的异化。对女性异化作出最佳阐释的是

贾格尔。她的出发点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中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认为，资本

主义制度下工人与他们的劳动产品、劳动、类存在物

及其他人疏离了。(参见马克思，2018年，第 45—60
页)贾格尔认为，异化概念同样为系统地分析女性问

题提供了理论框架，故将之扩展到了女性生活和工

作的场域中。在她看来，“在当代社会中，女性在其

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被异化了”(贾格尔，第 453页)。
这为探讨代孕女性的异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被生殖功能的工具性定义的女性

“母权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

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

子的工具了。”(恩格斯，第 59页)这种对女性的贬低

最初表现得非常露骨，逐渐地，它被粉饰伪装起来以

更隐秘的方式发挥作用。女权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改

变了这种情况。随着第一波女权浪潮的兴起，女性

开始反抗对其生育功能及其本身的异化，力求掌握

身体控制权。特别是第二波女权浪潮以来，破除身

体的异化已成为女权运动的重要内容。在此阶段的

女权运动中，女性获得了以堕胎自由和避孕权为核

心的生育自主权。生育自主权的享有是女性主体性

的重要表现，是她们人格受到尊重的直观反映，在身

份上她们开始真正被视作本质的自我。也即，从主

体资格上讲，女性在形成积极性别认同并掌握身体

控制权的基础上成为独立的人。

代孕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女权运动的成

果。“代孕(尤其是商业性代孕)实际上是将生育能力

这一核心人格属性工具化和商品化，贬低了女性尊

严，甚至往往与奴役女性和贩卖婴儿联系在一起。”

(刘碧波，第117页)“代孕女性未仅被当作生殖工具，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的目的性”(参见梁立智，

第 83页)的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这种观点混淆

了“人的目的”和“人是目的”，认为代孕女性有求利

和情感的目的便符合“人是目的”的要求，实际上忽

视了康德的目的上升到了人性的核心层面。(参见

李秋零，第 38页)更重要的是，若将工具性无限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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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依此定性女性作为人的基本特征，便是对女性生

殖功能的异化，具体表现为如下两方面。一是承认

人有工具属性不能改变人性是由固有属性决定的，

当工具属性超越固有属性成为人性的决定性因素

时，便违背了康德的目的公式。人类对脑力和体力

的使用固然具有工具属性，但自主性的存在稀释了

工具性，这些行为远未达到工具化的程度。代孕的

特殊性在于，不仅让女性具有工具“性”，更“强化或

助长了将女性生殖器官或女性本身仅仅被工具化的

观念”(王福玲，第 114页)。二是在否定性文化发挥

作用的情况下不可将代孕视作普通市场行为。在现

象层面，女性出租子宫与工人靠双手挣钱、科学家凭

借大脑搞科研确有一定的可比性。在文化视角下，

差异则很明显。人们常用勤劳来形容双手，用智慧

赞美大脑，却鲜有听到褒奖子宫的语词。相反，人们

常常将女性比作“会下蛋的鸡”，不孕女性是“不下蛋

的鸡”。如何确保代孕女性不被定性为“帮别人下蛋

的鸡”？事实上，在文化上与子宫最相近的器官是阴

道。在卖淫被谴责为“出卖灵魂、尊严和自由”(马
姝，第196页)的情况下，又如何期待公众以积极的态

度对待代孕呢？现实中，代孕女性甚至被贬化为“生

育女仆”(see Chesler，p.4)，似乎她们的一切都可以被

估价，其作为人的尊严受到严重贬损。

此外，具体的替代生殖过程同样是代孕女性工

具化的体现。来自贫困地区的女性背井离乡进入代

孕诊所，体检并接受受精卵。怀孕的代孕女性会被

控制起来，人身自由受到严格限制。代孕女性的生

活环境非常糟糕，如网曝十余人挤在一间只有铁架

床和电风扇的房间里待产。为加速代孕周期并尽可

能确保胎儿的健康，诊所通常会对代孕女性进行剖

腹产，她们的痛苦不值一提。代孕女性作为人的固

有属性不重要，资本家看重的只是能带来经济利益

的子宫。在此，“妇女的子宫被降格为可替代的资源

和原材料，被视为可替代的、一次性的和自我客体化

的目标，成为海德格尔笔下的一种持存物”(吴梓源，

第 163页)。作为持存物的女性可实现与他人的互

换，生育无需再由特定的女性进行。当复杂的生育

活动被异化为纯技术活动，生育行为能通过契约、技

术和金钱来完成时，女性的物化及其在伦理位序中

的降格是必然的。

(二)代孕女性与母亲身份的疏离

怀孕和分娩是绝大多数女性生命历程中最重要

的组成部分。通常，生子始得为母。在自然生殖是

人类唯一繁衍方式的时代，女性经过十月怀胎和分

娩后，便自然拥有了事实母亲和法定母亲的双重身

份。尽管在特定时空背景下，她们的孩子将被带去

其他地方或在名义上归给他人抚养，但没有人会否

认她们基于血缘和分娩拥有的事实母亲身份。罗马

法谚用“分娩者为母”来明确这一原则。

“分娩者为母”原则对女性之所以重要，原因有

二。一是基于女性生理和心理现实形成的天性的需

要。卵子自然受精形成胚胎，使女性与腹中胎儿有

了生物学的联系。“怀孕期间女性会产生特别的母性

情结，将自己与胎儿紧紧维系在一起。”(刘长秋，

2016年，第118页)尤其是随着胎动的出现，女性已能

直接感受到腹中生命体的存在，她们会本能地与胎

儿产生情感的联系。(参见梁立智，第 84页)女性投

入的难以计量的时间、感情和精力早已使她们同胎

儿连为一体，胎儿通过母体汲取养分亦是变相的养

育和感情的交流。女性冒着生命危险分娩，更使胎

儿与母亲有了生与死的交集。故分娩者同婴儿的感

情最深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出于母性伦理的要求，

分娩者理应成为母亲。二是女性行使亲权的必要条

件。拥有母亲身份是一种能力甚或特权，女性得以

对孩子享有一系列道德和法律权利。但凡没有法定

母亲身份的依托，女性连同她们生下的孩子见面都

难得到支持。然而，代孕的出现颠覆了母亲的观念，

冲击了“分娩者为母”原则的权威性，导致代孕女性

与母亲身份的疏离，是一种“现实的恶”(刘长秋，

2021年，第102页)。
依照前者，代孕女性的事实母亲身份遭到质

疑。认定事实母亲的最直观根据是有生物学上的联

系，如果胚胎是由特定女性的遗传物质形成的，她就

是婴儿事实上的母亲。妊娠型代孕②的普遍存在打

破了这一原则。除生物学意义上的母亲外，母亲还

是道德情感的集合体，直接表现为母性。代孕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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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亲情和血肉联系，抹杀了最自然的母性。“在代

孕安排中代孕女性会被告知禁止对代孕胎儿产生情

感，特别是亲子母爱情感。”(梁立智，第84页)另一种

情况是，医生植入胚胎时往往会选择多胞胎植入，以

提高胚胎存活率。当胚胎数量超过客户所需数量

时，多余的成型胚胎会被打掉，这通常是在未征得代

孕女性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上述两种情况都否定

了代孕女性的事实母亲身份。

根据后者，代孕女性的法定母亲身份有被剥夺

的较大风险。代孕受精卵是代孕需求方夫妻遗传物

的结合，代孕女性只是法定母亲的代理人。在“分娩

者为母”原则的主导性未受实质性冲击的地方，代孕

女性分娩后仍享有亲权，她们对代孕协议有关放弃

亲权的约定有“反悔权”。这看似有助于代孕女性亲

权的行使。但就此认为代孕不是冷酷的压迫、剥削

和冰冷的金钱交易，而是温情的人际互助和以生命

为中心的礼物关系，只不过是父权主义的乌托邦想

象。经济诉求的前置性使代孕女性很少主动要求改

变协议约定而主张亲权，她们通常也无力抚养婴

儿。在跨国代孕的情况下，即便经济条件足以支持

她们主张亲权，但争取亲权的每一步都会遇到现实

难题。在“分娩者为母”原则受到挑战的地方，对代

孕女性法定母亲身份的剥夺则更直接。当以血缘为

基础的“‘亲生’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于多数人的心

中”(吴梓源，第171页)及由此带来的确定“‘母亲’的

首要条件是要求其后代与其有血缘上或生物学上的

关系”(吕群蓉，第 22页)时，妊娠型代孕女性争取亲

权无法以血缘关系为依托，加之现代国家对意思自

治和契约自由原则的推崇，她们很可能丧失亲权。

四、代孕女性面临的性别阶级压迫

无论是代孕女性作为人的特征被生殖功能的工

具性所定义，还是她们与母亲身份的疏离，现实中都

存在一个“始作俑者”，即另一个利用她们的子宫、代

替她们成为孩子母亲的女性。在这里，压迫直接源

自那些在女权主义倡导者行为之内、意料之外的女

性同胞。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个女性能凌

驾在另一个女性之上，利用她们的身体、侵占她们的

生育劳动成果？艾森斯坦将马克思的阶级压迫理论

纳入女权主义框架所形成的性别阶级压迫理论，为

解释这一现象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

(一)女性群体内部的阶级分化

在以批判父权制为核心的女权运动中，女性被

视作具有同一性的整体。根据恩格斯的观点，“最初

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恩
格斯，第 70页)，女性确实可以被视为一个受压迫的

阶级。但不能忽视女性群体内部的阶级差异。在认

识到对自己的不友好后，很多底层女性开始站出来

谴责女权运动的性别本质主义遮蔽了其他重要因

素。她们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了分析女性群体内

部阶级差异的突破口。就此作出突出贡献的是艾森

斯坦，她认为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从所

从事职业的性质差异出发，对女性作出区分(见图1)，
即全职太太、女工人(区分专业与非专业)、家政女工、

福利女性、失业女性，并依此形成阶级的划分。(see
Eisenstein，p.212)

基于职业的区分具有可取性，因为它既关乎社

会地位不同，又涉及经济条件差异。正是这些不同

和差异及二者的综合作用，将女性群体划分为不同

的阶级。由于女性的社会地位多由丈夫的社会地位

决定，故中产阶级全职太太的社会地位通常要高于

其他女性。专业女工人拥有专业性或技术性的工

作，在职场中可与男性比肩，她们的工资一般较高，

社会地位也较高。班克斯(Taunya Lovell Banks)曾在

其论文中提到一个典型例子，被提名为美国总检察

长的两名女性候选人因为在未缴纳社会保障税的情

况下雇佣黑人保姆而被取消候选人资格。 (see
Banks，pp.2-3)在该例子中，两名女性候选人与其所

图1 女性阶级分析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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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黑人保姆的阶级地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体现了女

性群体内部的阶级分化在全球范围内的真实存在。

(二)代孕的既得利益者为特权阶级女性

女性群体内部阶级分化的存在，为马克思主义

阶级压迫理论的运用奠定了现实基础。“‘阶级’是马

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和重要分析范畴，阶级分析法

是马克思主义考察妇女问题的根本分析方法。”(杨
凤，第22页)但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在批判马克

思主义阶级分析存在性别盲点的基础上提出的“作

为阶层的女性”(上野千鹤子，第 55页)不同，这里提

到的阶级压迫是女性群体内部的，依此形成的是特

权阶级女性和从属阶级女性的相对划分。这种区分

在代孕中很明显，正是位阶较高的女性成了低位阶

女性生育劳动的直接受益者。需要提到的是，支持

者提出的理由之一是代孕合法化给生育障碍者带来

了福音。但有多少普通女性能支付那笔不菲的费

用，以免除不孕带来的痛苦？事实上，代孕所需费用

高昂，普通女性是很难有经济能力承受的。代孕不

过是富人压榨穷人的手段，受益者只是特权阶级女

性。下文将通过位阶较高的全职太太和专业女工人

来说明。

一方面，中产阶级全职太太是代孕机构的重要

服务对象。中产阶级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正是这

个阶级催生了一种特殊的职业——全职太太。她们

在“‘女性领域’中拥有能够行使决断指挥监督的权

力，是‘女性王国’的女王”(上野千鹤子，第 34页)。
这也意味着全职太太具有较大程度的自主性。故与

淹没于家庭琐事的家庭主妇不同，全职太太对生活

多有更高的要求。对中产阶级男人而言，在不考虑

基本生活后，他们对自己的另一半提高了要求。很

多时候，同他们结婚的都是年轻貌美的女性。这些

中产阶级男性自然不会放过生育自己孩子的机会，

但如果通过自然流程来生育子女，势必会以牺牲他

们美貌妻子的身体为代价。代孕是两者的折衷。全

职太太为留住丈夫的心也会主动选择代孕。夫妻关

系中，美貌本身就足以形成权力。(参见沃斯通克拉

夫特，第 69页)无论是出于丈夫供给还是其他来源，

全职太太手里多有大笔资金。为拴住丈夫的心并维

持她们在家中的权力，一种理想的状态是既要生育

子女，又能保持自己的美貌。代孕的出现使这些全

职太太的理想成了现实。

另一方面，代孕是收入不菲的专业女工人的替

代性生育选择。在当下社会，怀孕和分娩始终是女

性在寻求职业发展时必将面临的难题。十月怀胎的

过程中，她们的男同事或许早就得到晋升。试图与

男性比肩的女性大多不愿让怀孕拖自己后腿，但又

想有自己的孩子，代孕成了退而求其次的选择。特

别是对容貌和身材有更高要求的职业女性而言，她

们更可能接受代孕服务。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影视

女星代孕生子的新闻都有出现。在利己主义和财富

的共同作用下，这些女星更自然的选择侵占另一个

女性的生育劳动成果。“她们有钱，便觉得有权买到

自己想要的东西。在她们看来，处于社会边缘的女

性可以获得一定的利益，特别是在她们的经济选择

是如此有限的情况下。”(Chesler，p.3)虽从表面看，这

是在普通劳动关系的外衣下进行的，但掩盖不了压

迫的本质，专业女工人与代孕女性收入差距的扩大，

将加剧女性群体内部阶级的不平等。

(三)从事代孕活动的多为贫穷的底层女性

与富裕的中产阶级全职太太和收入不菲的专业

女工人是代孕机构的主要客户形成鲜明的对比，出

卖生殖功能的代孕女性通常是社会底层的贫穷女

性。在“代孕经历对代孕女性及其家庭来说都可能

被视作一种耻辱”(Brugger，p.674)的情况下，为什么

有些女性还是决定冒险行动？最主要的因素应归结

于社会底层女性的贫穷。基于国内外相关资料的收

集发现，几乎所有代孕女性的社会地位都比较低下，

她们大多是失业者、农村女性、靠政府补贴生活的女

性，在经济上都非常贫困，甚至到了走投无路的境

地。这些女性急需用钱，故不惜出租自己的子宫。

斯坦福的报告也指出，为了生存，即便无法获得劳动

保障，一些女性亦决然加入代孕大军中。 (see Ar⁃
mour，p.234)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而言，“借助代孕

可以谋取一定的经济收入无疑是她们改善自身及其

家庭经济状况的最可行路径”(吴梓源，第 166—167
页)。底层女性出于贫困而代孕的情况在如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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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到体现。在商业代孕合法化的乌克兰，几乎所

有专家都不否认女性代孕是为摆脱贫困(see Kiev)。
针对印度的调查显示，“受访的多数女性都提到，或

是因为贫穷，或是为了自家孩子的教育支出，她们才

同意为他人怀孕生产”(瓦利斯，第24页)。代孕还以

隐秘的形式出现在未合法化的中国。基于裁判文书

载明的信息可大致描摹出代孕女性的形象。代孕女

性多是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打工者，她们或由于

生病，或因为丈夫受伤，抑或急需用钱还债而代孕。

可见，女性代孕的动机都有极强的求利性。

概言之，选择为他人代孕的一般是处于性别阶

级金字塔底层的女性。低下的社会地位和贫困将她

们无情的推向代孕这艘“贼船”。为获取佣金，她们

可以牺牲健康、自由甚或尊严。纵使代孕能给女性

带来一定的收入，但很少有人希冀于凭借这些收入

“鱼跃龙门”。相反，至少从直接效果来看，代孕女性

委托人的人生有了很大的改观。代孕可能帮助职场

女性顺利度过职业发展的关键时期，让她们的职业

生涯没有因为生育而受到太大的影响，她们或得到

晋升或积累了大笔财富。中产阶级全职太太不仅可

以在人生中的更长时间内保持住美貌和曼妙身姿，

还能通过“母凭子贵”的现代化方式获得更多财产。

就此，代孕以底层女性的健康、自由和尊严为代价，

给特权阶级女性提供了另一种生育选择。代孕最初

表现为特权阶级女性对底层女性的压迫，最后依旧

维持甚至固化了女性群体之间不平等的阶级分层。

代孕女性非但不能从代孕行为中寻到跨越阶层的出

路，而且一旦代孕合法化，大量的社会底层女性将迎

来更悲惨的命运。

余论：维护女性的自由、独立和尊严要求禁止代

孕合法化

基于上文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双系统理论、

异化理论和性别阶级压迫理论出发对代孕女性处境

的分析不难发现，在整个代孕过程中，代孕女性都处

于被压迫、剥削和异化的境地中。由于一些人的牺

牲，另一些人能从中获益，这往往会成为证明这种牺

牲具有正当性的理由，特别是在获益者为大多数人

或集体的情况下。倡导者也依此逻辑极力证成代孕

应合法化。问题在于，代孕不仅会造成对代孕女性本

身的压迫、剥削和异化，由此产生的否定性波及效应

会延伸到整个社会层面，让其他女性无法独善其身。

就像那些从事色情行业的女性，似乎她们才是

性压迫行为的直接受害者。但不断发生的性侵犯、

性虐待、性骚扰等案件足以表明，在基于色情构建起

来的网络中，所有女性都难保不受影响。代孕亦如

此，在将代孕女性定性为生育工具时，如何保证其他

女性不受牵连？代孕市场化后，生孩子便有了定价，

此价格将锚定所有的生殖行为。自然生殖也会被估

价，女性在怀孕和分娩中的付出不再是神圣的。以

前，孩子是女性十月怀胎生下的。“这个女人为我生

孩子，所以我得……”的观点是丈夫克制自身行为，

爱护妻子的道德约束。丧失生育对丈夫的道德约束

和垄断生育带来的优势会进一步固化两性在家庭中

的权力关系，女性解放将面临更多阻碍。

总之，允许代孕合法化就像打开潘多拉的魔盒，

最大的风险在于它只是压迫、剥削和异化女性的起

点。无论是代孕女性还是其他女性，代孕可能带来

的不利影响都难以估量。就此，反对代孕合法化不

是漠视存在生育障碍的主体或失独家庭的痛苦，而

是为保护女权运动或妇女解放运动来之不易的成果

不被侵蚀。目前，既有的法律制度、司法裁判和官方

表态都充分地显示了我国始终在坚守底线，明确代

孕的非法性。在支持声音不断的情况下，国家更需

要把好立法的第一关。不仅不应通过法律、法规、政

策等任何规范性文件对代孕作出许可。而且，为打

击黑色代孕产业链，本文还同意刘长秋教授的观点，

提升“代孕规制的立法效力层次，并在刑法中增设代

孕犯罪”(刘长秋，2015年，第1页)。

注释：

①其中大体包含两种情况：一是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以并列的方式发挥作用；二是女权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

和借鉴。需注意的是，作为一种理论流派的社会主义女权主

义强调的是女权主义和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的综合，但具

体到某个理论主张中，反映出来的是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的具体理论的综合。

②“妊娠型代孕”是指代孕者同意成为委托人受精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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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器”。(参见菲尔德，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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